办理毕业生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须知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身份的证明。每位党员在离校时都必须及时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党员调出或外出6个月以上、且地点比较固定，应按照规定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外出时间6个月及6个月以内的，一般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外出地点、时间不确定的，一般应当持有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短期外出开会、参观、学习、实习、考察等，时间在3个月及3个月以内，无需证明党员身份的，可不开具党员组织关系凭证。

一、介绍信接转权限规定

（一）吉林大学党委组织部介绍信只能用于与吉林省内的40所高校党组织间接转党员组织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税务学院、吉林建筑工程学院、长春师范学院、长春大学、长春工程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吉林工商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吉林体育学院、北华大学、东北电力大学、吉林化工学院、吉林医药学院、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延边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通化师范学院、白城师范学院、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省教育学院、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发展学院、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长春税务学院信息经济学院、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城建学院、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装饰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长春大学光华学院。

（二）省内其他单位和外省（市）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必须经省高校工委组织部，能够直接与省高校工委组织部接转党员组织关系的只能是下列单位党组织：

1．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

2．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机关党（工）委组织部，党委各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处）；

3．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的机关党委；

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境内企业党委（直属党委）；

5．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及各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党委、直属党委；

6．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及铁道部各铁路局党委，部属各公司、各铁路分局及分局级公司党委；

7．民航总局党委及民航总局直属的各地区管理局、空警总队、企业、事业单位党委；

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及兵团各师部党委；

9．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旅）或相当于师以上的政治部或其组织部门。

（三）校内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直接接转党员组织关系。

1．党员在校内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之间调动时，由原所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直接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到所去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

2、党员在所在的基层党委（总支）内部跨党支部调动的，不需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二、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的转移要求
1．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中组发〔2004〕10号）规定，毕业生党员，已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2．毕业生党员离校前要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并持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报到。党员党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学校的，要办理相应登记手续并领取流动党员证，要通过适当方式主动与原所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保持联系，汇报外出期间的有关情况，按照规定交纳党费。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3．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要建立党员转移组织关系基本情况登记制度，在毕业生离校前教育督促党员按照规定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如实填写党员组织关系凭证。要由专人负责统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信息并录入到学校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系统，经主管部门审核后，统一打印组织关系介绍信并发给毕业生党员。

4．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要按照学校《关于加强对党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的教育管理意见》（校党组字〔2006〕11号）有关要求，对党组织关系保留学校的毕业生党员进行登记审批并发放流动党员证，采取适当方式与其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党员外出期间的表现，查验流动党员活动证记载的有关内容，及时掌握党员去向，与党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保持联系。

三、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中特殊问题的处理

1．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的处理。党员转出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后，党员本人要立即向转出前所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写出书面报告（签名），并报校党委组织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应对丢失情况和有关证明进行审查，如确系本人不慎丢失且时间不超过6个月（从介绍信开出时间算起），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应提出书面意见，并由负责人签名，加盖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公章，党委组织部可予以补办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再补办，按党章有关规定处理。

2．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处理。对于过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要调查了解，弄清原因，分清责任。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办理转移手续，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应给予严肃批评和教育，超过6个月的，按党章有关规定处理。

3．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工作单位发生变动的处理。党员本人应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及时向转出前所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写出书面报告（签名），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应对有关情况和有关证明进行审查，并由负责人签名，加盖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公章，党委组织部可予以办理介绍信更改登记手续，办理更改手续时，须交回原介绍信。时间超过6个月的或跨年度的，不再更改，按党章有关规定处理。

4．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在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出时，应核对党员党费交纳情况。如党员党费交纳日期与开具介绍信日期相隔较长，需到原支部补交党费后再办理组织关系转出手续。
